
 
 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
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表  

資料時間: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

 
(請貴單位人事主管或熟知人事制度者填寫) 
樣本編號 

(依本會所給編號填寫)  單位(公司)
名稱  

單位(公司)地址  

填表人姓名  部門  職稱  

電話號碼  傳真  
  

壹、 一般概況 

一、貴單位(公司) 組織型態： □1.民營  □2.公營  □3.公務行政機關(含公立學校) 
二、貴單位(公司) 雇主(負責人) 性別： □1.男性    □2.女性 

三、貴單位(公司)目前員工人數 

（依 101 年 10 月底之狀況填寫；公營單位及公務行政機關(含公立學校)請填投勞保人數） 
     

項 目 別 全 體 
 

女 性 

目前員工人數 (含外勞)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人 

貳、性騷擾防治概況 

一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訂定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」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第 1項：受僱員工 30 人以上者，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

申訴及懲戒辦法，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。) 

□1.有訂定，請問有沒有在公開場所公開揭示(公告)：□(1)有  □(2)沒有 
□2.沒有訂定，請問沒有訂定的主要原因： 
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□(2)單位(公司)自行訂定管理辦法 
□(3)單位(公司)員工都是同性別(全部女性或男性)  □(4)受僱員工未滿 30 人 
□(5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處 
核定文號：處普三字第 1000006242 號       
有效期間：至民國  102 年 12 月底止 



二、請問今(101)年內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員工申訴性騷擾事件？ 

□1.有，A.申訴         件 

B.請問提出申訴者之性別？ 

□(1)僅有男性員工提出 

□(2)僅有女性員工提出 

□(3)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

□2.沒有  

三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没有下列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？ 

項 目 別 有 没有 不知道 

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、傳真、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 (1)□ (2)□ (3)□ 

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 (1)□ (2)□ (3)□ 

直接向雇主或主管申訴 (1)□ (2)□ (3)□ 

 
參、各項假別及照顧措施 

一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「生理假」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4條第 1項：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

請生理假 1 日，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。) 

□1.有，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

□(1)有，         人次 

□(2)沒有  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□(2)員工可用病假替代 

□(3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                □(4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
□(5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□(6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 

□(7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  
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）  

二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對懷孕員工有沒有提供友善措施？  

□1.有，其方式：(可複選) 

□(1)調整至較輕鬆工作    □(2)調整工作時間 

□(3)可請「產前檢查假」  □(4)調整至無危險性之工作 

□(5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2.沒有   



三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員工，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

院傷病假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第 3項：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，其治療、照
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計算，依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
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第 2項辦理：經醫師診斷，罹患癌
症(含原位癌)採門診方式治療或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，其治療或休養期間，併
入住院傷病假計算。) 

□1.有，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  □(1)有   □(2)沒有 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□(2)員工可用病假替代 
□(3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              □(4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□(5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□(6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 
□(7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 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四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「流產假」？ 

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第 1項：妊娠 3個月以上流產者，產假 4星期，妊娠 2

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流產者，產假 1星期，妊娠未滿 2個月流產者，產假 5日。） 

□1.有，A.是否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？   □(1)符合   □(2)不符合 
B.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  □(1)有    □(2)沒有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
□(2)員工可用病假替代 
□(3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
□(4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□(5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
□(6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
□(7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五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女性員工生產時有沒有提供「產假」(停止工作)？ 

□1.有， A.產假有______週(含例假日) 
B.產假期間工資怎麼計算？ 

□(1)工資給全薪  □(2)工資給底薪 
□(3)發給部分工資  □(4)不發工資 
□(5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C.對於產假後銷假上班員工，請問貴單位(公司)怎麼安排？ 
□(1)恢復其原來的職位    
□(2)由單位(公司)考量員工意願後作調整 
□(3)由單位(公司)人事管理部門決定 
□(4)由部門主管決定 
□(5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D.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没有員工申請？     □(1)有      □(2)沒有 

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
□(2)工作性質不適合孕婦，員工懷孕會自動離職 
□(3)不僱用孕婦，孕婦生產完，再來上班 
□(4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□(5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
□(6)單位(公司)無法負擔此項假別 
□(7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
□(8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生產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
□(9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六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「陪產假」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第 4、5項：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 3
日，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。) 

□1.有，A.「陪產假」有______日 
B.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 □(1)有  □(2)沒有 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        □(2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
□(3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    □(4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    
□(5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

 □(6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
□(7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七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設置「哺集乳室」(哺乳室或集乳室)？ 

□1.有，是否為獨立空間(為哺集乳專用)？ □(1)是 □(2)不是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工作場所無法設置               
□(2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□(3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
□(4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八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員工「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，得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」

措施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條：受僱於僱用 3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，為撫育未滿 3 歲

子女，得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或調整工作時間；減少之工作時間，

不得請求報酬。) 

□1.有，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
□(1)有，請問提出申請者之性別？ 

□僅有男性員工提出 
□僅有女性員工提出 
□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

□(2)沒有 

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： 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         □(2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
□(3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     □(4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
□(5)受僱員工未滿 30 人       □(6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

 □(7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九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「家庭照顧假」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0條：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、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

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請家庭照顧假，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全年以 7
日為限。) 

□1.有，A.「家庭照顧假」一年可申請_______日 
B.請問今(101)年內有沒有員工申請？ 
□(1)有，請問提出申請者之性別？ 

□僅有男性員工提出□僅有女性員工提出□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
□(2)沒有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□(2)員工可用事假替代 
□(3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              □(4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
□(5)員工没有此項需求 □(6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 
□(7)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 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十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為員工子女設立托兒所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：員工 250 人以上之雇主，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

托兒措施。) 

□1.有，.其方式為： 
□(1)費用由單位(公司)全額補助    □(2)單位(公司)提供部分補助  
□(3)補助金額視職位、年資而定   □(4)費用由員工自行負擔 
□(5)其他（請說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(請跳填問項「肆、育嬰留職停薪概況」) 

□2.沒有，主要原因為： 
□(1)沒有空間設立          □(2)沒有經費預算     
□(3)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     □(4)受僱員工未滿 250 人 
□(5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十一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員工托兒措施？   

□1.有，其方式為：(可複選) 
□(1)與托兒所簽約   □(2)單位(公司)津貼補助   
□(3)托兒照顧措施   □(4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□2.沒有   



 
肆、育嬰留職停薪概況 

一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提供「育嬰留職停薪」措施？ 

(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條：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，於每一子女滿 3 歲前，得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 3 歲止，但不得逾 2 年。) 

□1.有， 
A.貴單位(公司)有沒有符合申請資格的員工？ 
□(1)有       □(2)沒有 

B.請問貴單位(公司)同意員工每次申請「育嬰留職停薪」的連續期間最長多久？ 
□(1) 未滿 3 個月                   □(2) 3 個月以上未滿 6 個月 
□(3) 6 個月以上未滿 1 年           □(4) 1 年以上~2 年 

□2.沒有， 

A.主要原因為： 

□(1)不知道有此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□(2)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 

□(3)懷孕婦女自行離職                 □(4)員工人數少，無法提供 

□(5)業務繁忙，無法提供               □(6)員工没有此項需求  

□(7)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

□(8)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B.如果員工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請問貴單位(公司)會不會同意？ 

□(1)會       □(2)不會 
（請跳填問項「伍、僱用管理概況」） 
 

二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後之復職員工，請問貴單位(公司)怎麼考量復職之職位？ 

□1.恢復其原來的職位 □2.由單位(公司)考量員工意願後作調整 

□3.由單位(公司)人事管理部門決定   □4.由部門主管決定 

 □5.其他（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
 
三、員工申請「育嬰留職停薪」期間，請問貴單位(公司)人力如何因應？ 

(可複選，最多複選 3 項) 

□1.直接調整同一部門人員 

□2.調用其他部門人員 

□3.僱用派遣或兼職人員 

□4.僱用約僱人員 

□5.進用正職之新進人員 

□6.其他（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



伍、僱用管理概況 
一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對以下各職類之錄用情形： 

職類別 僅用女性 僅用男性 男女都會錄用 沒有此職務 

1.管理職 (1)□ (2)□ (3)□ (4)□ 

2.事務職 (1)□ (2)□ (3)□ (4)□ 

3.銷售職 (1)□ (2)□ (3)□ (4)□ 

4.專業技術職 (1)□ (2)□ (3)□ (4)□ 

5.危險及耗體力工作 (1)□ (2)□ (3)□ (4)□ 
 
二、（於問項伍、一之任何職類勾選「僅用男性」者才需回答本問項） 

請問貴單位(公司)對上列各職類僅錄用男性的主要原因為何？ 

□1.無女性應徵 
□2.雖有女性應徵，惟考試成績未達任用標準  
□3.雖有女性應徵，單位(公司)內部未做成決定前中途退出 
□4.雖有女性錄取，但由於事後辭退只剩男性 
□5.在錄取後，於職務分配時，未獲部門主管同意，結果只錄取男性 
□6.部分職務必須處理重物或具有危險性，女性員工不適合擔任 
□7.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

三、（於問項伍、一之任何職類勾選「僅用女性」者才需回答本問項） 
請問貴單位(公司)對上列各職類僅錄用女性的主要原因為何？ 

□1.無男性應徵 
□2.雖有男性應徵，惟考試成績未達任用標準  
□3.雖有男性應徵，單位(公司)內部未做成決定前中途退出 
□4.雖有男性錄取，但由於事後辭退只剩女性 
□5.在錄取後，於職務分配時，未獲部門主管同意，結果只錄取女性 
□6.部分職務男性員工不適合擔任 
□7.其他（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四、請問貴單位(公司)辦理下列各項業務時，會不會有性別的考量？ 

項目別 會 不會 
1.工作分配 (1)□ (2)□ 
2.薪資給付標準 (1)□ (2)□ 
3.調薪幅度 (1)□ (2)□ 

4.考核（考績） (1)□ (2)□ 

5.升遷 (1)□ (2)□ 
6.訓練、進修 (1)□ (2)□ 
7.資遣、離職或解僱 (1)□ (2)□ 

8.員工福利措施之提供 (1)□ (2)□ 
 


